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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、2年 

1.建議修畢必修及必選課程，以及至少 3/4畢業

學分。 

2.應於入學第四個學期之學期考試結束前，選定

博士論文指導教授。 

第 3、4年 

 

第 5~7年 

 

1.應修畢畢業學分並通過語文畢業門檻。 

2.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，由本所通知

教務處登錄為博士學位候選人。 

(1) 資格考核共二科，博士班共同必修及必選

課程中各選考一科。其中必選課程考科得

以期刊論文發表積分達 70替代。 

(2) 應於入學後四年內(含休學)務必通過資

格考核，未通過者應令退學。 

※ 相關規定詳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學

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辦法。 

1.建議第五年結束前通過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口

試。 

2.完成博士論文並且通過論文學位口試。 

 

通過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口試。 

 


